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化暴險定性揭露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 12月 31日 

項目 內容 

證券化暴險的管理目標和政策 

1 銀行證券化及再證券化業務之目標(證券化暴險標

的資產之信用風險移轉至其他個體之程度，其風險 

承擔及風險保留之類別 ) 

 

2 (1)說明銀行擔任贊助機構之特殊目的機構(SPEs) 

(2)說明證券化之關聯機構 ： 

(i)上述(1)之管理銀行或顧問銀行 

(ii)投資於銀行已證券化之證券化暴險或投資

於銀行擔任贊助機構之特殊目的機構 

(3)說明銀行提供隱含支撐的機構及其對銀行資 

本之相關影響 

3 綜述銀行證券化之會計政策 

4 證券化中所使用之外部信用評等機構(ECAIs)名

稱，及其使用於每一類證券化暴險之情形 

 適用內部評估法(IAA)者請說明  

5 (1)內部評估程序及內部評估和外部評等二者間對

應之架構，包括本表項目 4所引用的外部信用評等

機構(ECAIs)資訊 

 

(2)內部評估程序的控管機制 (包括獨立性、權責 

及內部評估流程覆核 ) 

(3)內部評估過程所使用的暴險類型，和各暴險類 

型下，決定信用增強水準所使用的壓力測試因子 

6 說明除內部評估法(IAA)資本計提外，銀行使用的

其他內部評估方法 

註: 本行非創始銀行，亦未使用內部評估法，不適用此表。 

 

 

 


